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標   號： 

投標人姓名或法人名稱： 

投標人地址： 

投標人電話： 

 

一、 本標封封套內必須裝入： 

(一)投標資格證件(詳投標須知)。 

(二)投標單。 

(三)投標保證金票據。 

二、 本標封應書寫標號、投標人姓名或法人名稱、投標人地址及投標人電話。 

三、 本標封應予密封。 

四、 本標封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寄達下列地點，逾期寄達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五、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： 

掛號郵寄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

臺北市府郵局第 2號信箱 

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收 

      (於截標前寄達) 

 

截標（開啟信箱）時間：113 年 3 月 28 日下午 5 時  

開    標    時    間：113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整 

標 案 名 稱 

公開標售本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 段

210巷 10號等 9處市有不動產 

投 標 封 套  

掛號 


